
关于境外投资者以分配利润直接投资税收

抵免政策的公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 商务部公告 2025 年第 2 号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企业所得税法及

其实施条例有关规定，现就境外投资者以分配利润直接投资

有关税收优惠政策公告如下：

一、境外投资者以中国境内居民企业分配的利润，在

2025 年 1 月 1 日至 2028 年 12 月 31 日期间用于境内直接投

资符合条件的，可按照投资额的 10%抵免境外投资者当年的

应纳税额，当年不足抵免的准予向以后结转。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同外国政府订立的税收协定中关于股息、红利等权益

性投资收益适用税率低于 10%的，按照协定税率执行。

二、本公告所称境外投资者以中国境内居民企业分配的

利润用于境内直接投资符合条件，是指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一）境外投资者分得的利润属于中国境内居民企业向

投资者实际分配的留存收益而形成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

资收益。



（二）境外投资者以分得利润进行的境内直接投资，包

括境外投资者以分得利润进行的增资、新建、股权收购等权

益性投资，但不包括新增、转增、收购上市公司股份（符合

条件的战略投资除外）。具体是指：

1.新增或转增中国境内居民企业实收资本或者资本公

积；

2.在中国境内投资新建居民企业；

3.从非关联方收购中国境内居民企业股权。

境外投资者采取上述投资方式所投资的居民企业统称

为被投资企业。

（三）在境外投资者境内再投资期限内，被投资企业从

事的产业属于《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所列的全国鼓励外

商投资产业目录。

（四）境外投资者境内再投资需连续持有至少 5 年（60

个月）以上。



（五）境外投资者用于境内直接投资的利润以现金形式

支付的，相关款项从利润分配企业的账户直接转入被投资企

业或股权转让方账户，在直接投资前不得在境内外其他账户

周转；境外投资者用于境内直接投资的利润以实物、有价证

券等非现金形式支付的，相关资产所有权直接从利润分配企

业转入被投资企业或股权转让方，在直接投资前不得由其他

企业、个人代为持有或临时持有。

三、本公告所称境外投资者可抵免的应纳税额，是指境

外投资者从利润分配企业自利润分配再投资之日以后取得

的企业所得税法第三条第三款规定的股息红利、利息、特许

权使用费等所得应缴纳的企业所得税。

四、符合本公告条件的境外投资者，应按照税收管理要

求向利润分配企业提供其符合政策条件的资料。利润分配企

业根据境外投资者提供的资料可暂不按照企业所得税法第

三十七条规定扣缴该再投资利润应缴纳的企业所得税，并在

向境外投资者支付企业所得税法第三条第三款规定的股息

红利、利息、特许权使用费等所得时，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

抵减境外投资者应缴纳的企业所得税。

五、境外投资者在投资满 5 年（60 个月）后收回享受税



收抵免政策的全部或部分直接投资的，其收回投资对应的境

内居民企业分配利润，应在收回投资后 7 日内向利润分配企

业所在地税务机关申报补缴递延的税款，再投资税收抵免结

转余额可抵减其应纳税款。

境外投资者在投资不满 5 年（60 个月）时收回享受税收

抵免政策的全部或部分直接投资的，其收回投资对应的境内

居民企业分配利润视为不符合本公告规定的税收优惠条件，

境外投资者除按前款规定补缴递延的税款外，还应按比例减

少境外投资者可享受的税收抵免额度。如境外投资者已使用

税收抵免额度超过调整后抵免额度的，境外投资者应在收回

投资后 7 日内补缴超出部分税款。

境外投资者收回的直接投资中包含已享受和未享受税

收抵免政策的直接投资的，视为先行处置已享受税收抵免政

策的投资。

六、符合本公告条件的境外投资者，应通过被投资企业

经由商务部业务系统统一平台（外商投资综合管理应用）向

所在地商务主管部门报送境外投资者名称、国别，被投资企

业与利润分配企业名称及所在地，再投资时间、行业领域和

金额等信息及相关凭证。被投资企业所在地商务主管部门对



企业提交的相关信息进行比对核实，并提交省级商务主管部

门会同同级财政、税务等有关部门确认符合条件后，向被投

资企业出具包含上述信息的带有全国唯一编码的《利润再投

资情况表》等材料。被投资企业将相关材料提交境外投资者。

省级商务主管部门汇总上述信息后，于季度终了之日起十五

日内提供同级财政、税务部门，并向商务部报告。

享受税收抵免政策的境外投资者收回投资，应通过被投

资企业经由商务部业务系统统一平台（外商投资综合管理应

用）向所在地商务主管部门报送境外投资者名称、国别，被

投资企业与利润分配企业名称及所在地，收回投资的时间、

行业领域和金额等信息。被投资企业所在地商务主管部门对

企业提交的相关信息进行比对核实，并提交省级商务主管部

门确认。省级商务主管部门汇总上述信息后，于季度终了之

日起十五日内提供同级财政、税务部门，并向商务部报告。

七、境外投资者享受本公告规定的税收抵免政策后，被

投资企业发生重组符合特殊性重组条件，并已按照特殊性重

组进行税务处理的，可继续享受税收抵免政策。

八、各级商务部门会同相关部门依法加强对境外投资者

以分配利润再投资的跟踪管理，对于境外投资者已享受本公



告规定的税收抵免政策但在后续管理中发现其不符合规定

条件的，应及时向税务部门反馈相关情况，并配合税务部门

追缴税款，税款延迟缴纳期限自享受税收抵免政策之日起计

算。

九、本公告所称“境外投资者”，是指适用企业所得税

法第三条第三款规定的非居民企业；本公告所称“中国境内

居民企业”，是指依法在中国境内成立的居民企业。

十、本公告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至 2028 年 12 月

31 日。境外投资者享受本公告规定的税收抵免政策在 2028

年 12 月 31 日后仍有抵免余额的，可继续享受至抵免余额为

零为止。境外投资者在 2025 年 1 月 1 日至本公告发布前发

生的符合本公告条件的投资，可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申请追

补享受税收抵免政策，相应税收抵免额度可用于抵减本公告

发布之日后产生的符合本公告第三条规定的应纳税额；2025

年 1 月 1 日之前发生的投资不得追溯享受。

特此公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 商务部

2025 年 6 月 27 日


